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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專案助理 胡瑞芸
電話：(03)3322101#7511
電子信箱：rainahu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桃園區西門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17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資字第115003374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六 (376735100E_1150033747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市「桃園市115年度數位學習種子學校辦理教師認

證培訓暨AI素養課程推廣實施計畫」辦理研習一案，請鼓

勵所屬教師踴躍參與並惠允公(差)假登記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15年3月24日桃教資字第1150023162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研習相關資訊如下：

(一)研習課程：

１、數位學習AI認證研習，每場次6小時，名額各40人。

２、親子天下AI素養研習，每場次3小時，名額各60人。

３、認證教育家L1、L2認證，每場次14小時，名額各40人

(須通過數位學習AI認證研習，並參與1場次的親子天

下AI素養研習者，方可報名)。

４、校長領導班，每場次3小時，名額各40人(校長專

場)。

(二)研習時間及地點：請參閱附件。

(三)辦理方式：實體研習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1150002733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5/04/17 13:13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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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報名方式：請至「桃園市教育發展資源入口網」（網

址：https://drp.tyc.edu.tw/TYDRP/Index.aspx）點選

「活動查詢」-「活動編號」輸入活動編號報名，各場次

活動編號請參閱附件。

(五)認證教育家(L1、L2認證)及校長領導班，請自備筆電。

(六)課程須全程參與，不得缺席，並於認證前確認教師個人

Gmail帳號。

(七)辦理單位：

１、主辦單位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。

２、承辦單位：桃園市龜山區文欣國民小學。

３、協辦單位：桃園市桃園區同德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大園

區潮音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八德區大忠國民小學、桃園

市楊梅區瑞埔國民小學。

三、參與旨揭研習之教師及工作人員，請各校核予公(差)假登

記，並核實於2年內擇日補休。

四、有意願參與認證教育家L1及L2課程之教師，鼓勵邁向講師

資格，並協助擔任桃園市AI相關課程推廣之講師，後續開

辦教育新知研習時，擬優先邀請。

五、各校聯絡資訊如下：

(一)文欣國小黃家榮主任，(03)397-4893#610。

(二)同德國小王秀慧主任，(03)317-6403#210。

(三)潮音國小蔡紋惠主任，(03)386-2834#210。

(四)大忠國小陳俊傑主任，(03)363-5206#210。

(五)瑞埔國小吳美鳳主任，(03)482-2018#210。

六、檢附各場次研習相關資訊1份。

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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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中小、本市各公立高中職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科(組)長、主任決行

52


